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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事项进展概述 

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9月8日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汉鼎金服收购微贷（杭州）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5%的股权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汉鼎金服拟使用自有资金

1.5亿元收购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贷金服”）5%

的股权。详情已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进行了相关公告。 

2016年 1月 5日，公司与德清锦绣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德清锦绣”）签订了微贷金服 5%股权的正式转让协议。 

微贷网是中国领先的汽车金融互联网平台，其独特的线上线下业务模式、风

控模式使其具备了极强的优质资产获取能力和扩张能力。公司战略定位于打造中

国领先的资产生成型新金融平台，投资微贷网有利于公司在个人资产端的快速布

局并加速公司从资产端到资金端的生态构建。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名称：德清锦绣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德清县武康镇志远南路 425号 

4、执行事务合伙人：姚宏 

5、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05日 

6、合伙期限：2015年 06月 05日至 2035 年 06月 04日止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

期货、保险等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外）。 

8、合伙人出资情况：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姚宏 99 99% 

何琴琴 1 1% 

 

三、目标公司情况 

1、名称：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3、住所：上城区白云路 22号 283室 

4、法定代表人：姚宏 

5、注册资本： 12195.1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4年 12月 25日 

7、营业期限：2014年 12月 25日 至 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服务：金融信息服务（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

审批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除证券期货）；实业投资。其他无需

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9、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姚宏 7700 63.14% 

德清锦绣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0 18.86% 

杭州汉鼎宇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9.25 15% 

浙江浙商利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95 1% 

杭州利海互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3.90 2% 

合计 12195.10 100% 

本次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姚宏 7700 63.14% 

德清锦绣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0.245 13.86% 

杭州汉鼎宇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9.25 15% 



浙江浙商利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95 1% 

杭州利海互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3.90 2% 

浙江汉鼎宇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609.755 5% 

合计 12195.10 100% 

10、目标公司情况介绍 

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拓科技”）由姚宏于 2006 年 3月 23

日创立，锐拓科技专注于在金融行业外包服务和通信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是

一家横跨金融、电信、电子商务、软件行业等多元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

将近十年的努力和奋斗，聚集了一批经验丰富、勇于创新的专业技术精英团队。

锐拓科技充分挖掘互联网市场潜力，依托现有业务优势，将互联网与传统金融服

务结合，并于 2011 年 7月创立了微贷网网络借贷中介平台（以下简称微贷网），

旨在为有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和个人打造的一个规范、安全、高效、诚信、专注

于汽车抵押借贷业务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以 P2P 方式解决网络小额借贷问

题，是浙江省首家网贷平台和全国首家专注于汽车抵押借贷服务的平台，并在

2014 年先后迎来汉鼎宇佑集团、盛大、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商创投”）等战略投资者的投资。 

为更好地执行十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同时结合当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与企业业务发展需要，在微贷网创始人姚

宏、汉鼎宇佑集团、浙商创投及德清锦绣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共同出资下，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和 2015 年 7 月成立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微贷金服”）与锐拓（杭州）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

拓金服”），并将锐拓科技的原有互联网金融业务平移至两家新公司中，其中微

贷金服主要承担信息中介、提供交易平台的职能，锐拓金服作为微贷金服的全资

子公司，主要承担借款需求客户的导流以及相关债权受托管理等。 

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微贷网搭乘时代的列车，融合互联网+金融+车的模

式，异军突起。在创始人姚宏的带领下，微贷网团队通过四年多的努力，已成长

为国内垂直领域规模最大的网贷平台，截止 2015 年 12 月，已在全国 10 余省份

开设 150多家分公司和网点，累计交易金额突破 200亿元，员工人数也由初创时

期的 10余人壮大成为当前的 4000余人，成为全国排名前列的一流 P2P 平台，并

入围福布斯中国互联网金融 50强，傲立互联网金融车贷行业之巅,其也是目前国



内盈利能力最强的 P2P 金融服务平台之一。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格：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经甲(德清锦绣)乙（汉鼎金

服）双方协商，乙方以人民币 1.5亿元收购甲方持有的丙方目标公司（微贷金服）

5%股权。 

（二）付款安排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分两期进行： 

首期款支付：协议签订后 30个工作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 7500万元。 

第二期款支付：甲方完成涉及转让股权的实缴义务、完成目标公司股权转让

工商变更、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的变更登记及董事的工商变更登记条件

后 30个工作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 7500 万元。 

（三）业绩承诺 

甲方对交易完成后丙方的业绩承诺如下： 

丙方 2015年、2016 年、2017年和 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3000万元、

30000万元、50000 万元和 70000万元。业绩承诺各期经审计的丙方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必须为正数，如为负数则视为当期实现净利润的抵减额。 

未完成承诺对受让方的补偿： 

若丙方在 2015 年、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未达到承诺中所规定的净利

润指标，乙方可选择以下方式要求甲方给予补偿： 

（1）若丙方在 2015年、2016年、2017 年和 2018年未达到承诺中所规定的

净利润指标，甲方需在丙方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后的 45个工作日内用现金补足

其承诺达到的净利润指标差额。 

（2）若丙方在承诺期限内任意一个年度未实现所承诺的净利润指标，则乙

方可要求甲方回购乙方所持有的丙方股权，股权回购时间由乙方自行确定，但需

通知甲方，并给予甲方合理的准备时间。其股权回购价格应按以下三者较高者确

定： 

①按照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乙方的全部出资额及自从实际支付日起至实际

支付回购价款之日按年利率 15%计算的利息减去丙方已支付给乙方的分红； 

②甲方回购时乙方所持有股权所对应的丙方经审计的净资产； 

③乙方初始出资额的 1.5倍。 



本合同项下的股权回购均应以现金形式进行，全部股权回购款应在甲方收到

乙方发出的书面回购要求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给乙方。 

（四）违约责任 

1、如甲方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履行所涉转让股权的实缴义务、办理股

权转让及董事的工商备案手续，应向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总额的20%作为违约金。

因乙方未给予及时、必要配合而造成的情形或甲方能合理解释的除外。 

2、甲方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违反本合同第 4.1条任何一项承诺

和保证（若根据 4.1.3 条款中未完成业绩承诺已经进行补偿，不适用本条），视

为违约，甲方除了采取补救措施全面履行协议外，应向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总额

的 20%作为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则甲方须赔偿乙方受到的实

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 

3、由于甲方及目标公司隐瞒、制造虚假资料、误导乙方做出受让股权决策

并因此受到重大经济损失，应向乙方赔偿相应损失。 

4、乙方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违反本协议第 4.2条的任何一项承

诺和保证，视为乙方违约，乙方除了采取补救措施全面履行协议外，应向甲方支

付股份转让款及增资款的总额的 20%作为违约金。 

五、本次对外投资进展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对公司 2016年的业绩将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预计今后会通过投资收益和未来双方可能的业务合作及互动效应对公司

未来的业绩产生非常积极影响。但是也存在目标公司业绩承诺不能达标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谨慎风险！ 

 

 

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